
不堪暴虐，爷爷无奈杀孙

数百村民，联名上书求情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老汉有期徒刑5年

本报济宁4月1日讯(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海宁)

“怨就怨我们对他疏于管
教。”亲手杀死孙子的宋某
悔恨地说。近日，因孙子威
胁要点燃房屋，爷爷气愤之
下将孙子杀死的“爷爷杀孙
案”一审宣判(本报2011年10

月17日曾报道)，泗水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宋某有
期徒刑5年。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
9月2日晚12时许，被害人小
宋来到爷爷住处，踹开爷爷
的房门后，要求爷爷向亲戚
家借款9000元给他，并威胁
如不给就用汽油把屋点了，
随后又拿起两瓶啤酒陆续
喝完后，便躺在爷爷家的沙
发上倒头就睡。小宋睡着
后，宋某看着睡觉的孙子，
想着孙子经常要钱的事越
想越气愤，又害怕孙子醒来
后会真将房屋点着，加上孙
子以前做的那些违法的事，
遂产生将其杀死的念头。9

月3日凌晨4时许，宋某先后
持铁锤、斧子砸向孙子的头
部，致孙子颅脑严重损伤后
死亡。宋某则于当日凌晨5

时许步行到10公里外的泗
水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案发
后，小宋的父母及300余名
村民联名写信，请求从轻处
理宋某。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宋
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泗水
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宋某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罪
名成立，应予以支持。案发
后，宋某到泗水县公安局自
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
罪，系自首，可对其减轻处
罚。宋某自愿认罪，按照《关
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
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 )》规定，可酌情予以
从轻处罚。据此，泗水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宋
某有期徒刑5年。

公安局长小区里办公
金乡“便民警务日”启动

本报济宁 4月 1日讯
(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英芯茳 孙灵坤) 3月
31日，金乡县公安局局长
李庆春把办公室搬进了
供电公司家属院，为居民
一一解答问题。同时，金
乡县公安局的“便民警务
日”活动也相继启动。据
介绍，自3月份起，金乡公
安局在每月最后一个周
末开展“便民警务日”活
动，民警把办公室搬到现
场，每月一个主题，为市
民排忧解难。

3月31日，金乡县公安
局局长李庆春在电业局家
属院坐班。做完自我介绍
后，居民把他团团围住。

“我是一名垂钓爱好者，最
近发现有人电鱼，我认为
应该制止这种事情。”居民

李先生说，近期钓鱼时他
发现有人在电鱼，认为这
种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
也很危险，向李庆春反映
这一情况，希望有民警能
及时处理。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李庆春做了详细记
录，表示对加大对全县水
面周围的巡逻力度，一旦
发现严肃处理。

据介绍，金乡县公安
局为每一位民警配发了

“警务工作包”、“三百问”
书籍、记录本和“便民警
务日”横幅。把每月最后
一个周末定为“便民警务
日”，民警必须去村庄、企
业、社区现场办公，承诺
市民“怎么谈都可以”、

“不限时间，谈多久都可
以”，为市民解决实际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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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C03今日运河

本报济宁4月1日讯(记
者 孔令茹 ) 济宁市中
区运河路商业街2号楼业
主于2008年解聘了物业公
司，但4年来业主自治管理
成效甚微，卫生环境、治安
情况都不尽如人意，但因
为业主未达成重新选择物
业一致意见，小区只能维
持现在的“无人管状态”。

1日，记者来到市中区
运河路2号楼看到，院内堆
放了很多垃圾，墙上贴满
了各种各样的小广告，电
梯也已经停止运行，有几
个按键已经消失。在院内
车棚的墙上，记者看到一
张通知：车子经常被偷，请
大家注意反锁车棚。“自行
车放在车棚里都经常被
偷，现在走廊里都不敢放
东西。”住在4楼的张女士
告诉记者，小区现在没有

人管，就像一个自由市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该楼房为商住两用楼，
现在有 4 8户居民在此居
住。业主张女士告诉记者，
小区原本有物业公司进行
管理，但业主们不太满意，
在2008年成立了业主委员
会，随即解聘了物业公司，
实行业主自治。

业主陈涛告诉记者，
业委会成立后自治了一段
时间，现在已经运行不下
去了。从2010年开始，小区
联系了和顺物业公司，专
门负责小区的卫生，但因
为收不全费用，卫生情况
一直不好。

和顺物业有限公司经
理朱少军告诉记者，卫生
管理费用是每年每户 7 2

元，但今年仅有十几户缴
纳了费用。

小区解聘物业

业主自治也很难
法院查明，小宋曾于2002年因犯抢劫罪

被泗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8

年因犯盗窃罪被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1年；2009年4月29日因盗窃罪被
济宁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
一年九个月。回家后，小宋仍不思悔改，游手
好闲，讹诈亲邻，搅得四邻不安。小宋不仅经
常对爷爷宋某进行欺压讹诈，还经常对自己
的父母进行打骂，曾持棍打自己父亲，致使
其父亲在家半个月不能动，也打骂其母亲，
致使其父母不敢在家居住。小宋还经常向其
叔叔家强要钱款，不给就连骂带砸。

小宋生前以偷盗、讹诈为生，给本村村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威胁，引起全体
村民的公愤。小宋经常强行从爷爷宋某处要
钱，宋某时常受到威胁恐吓。宋某生活非常
困难，住在村里的老年房里，靠打点小工维
持生计，为人忠厚老实，平时表现一贯良好，
还要被正值青年的孙子讹要钱款，不得已还
要借钱给孙子。案发后，村委会、众多村民对
被告人宋某给予同情，认为宋某是在被孙子
逼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了杀人行为，社
会危害性不大。

本报记者 晋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犯故意
杀人罪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
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为何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

年。作为本案的审判长，徐坤副庭长对本案
进行了点评。“宋某属于自首，被害人的父
母请求减轻处罚，加上300余户村民联名上
信请求轻判，共同原因促成了这个判决结
果。”徐庭长表示，在无奈之下杀死孙子后，
宋某很快就到公安机关自首，且自愿认罪。
宋某的孙子小宋，对本案的发生有过错，社

会表现一贯不好，多次受到过刑事处罚，且
打骂其父母，在本村也多次骚扰村民，事发
当晚，宋某本着为民除害的想法才杀了被
害人，“本案中，300多户村民联名写信就说
明了这个问题。”

“目前宋某非常后悔自己的举动，并多
次表示不该杀死孙子。”徐庭长告诉记者，宋
某多次表示，孙子之所以经常犯错，与小时
候疏于管教有很大关系。此外，宋某社会表
现良好，没有犯罪前科，本次系初犯，有悔罪
表现，因此作出了该判决。

格法官说法

村民联名上书请求轻判
且被告属于主动自首
泗水法院刑庭副庭长 徐坤

格延伸阅读：

被害人曾屡次犯罪不思悔改

本报2011年10月17日关于“爷爷杀孙案”的报道。

本报讯 3月31日20:
52分，肥矿集团梁宝寺煤
矿3301回采工作面轨道巷
由 停 采 线 向 外 1 8 0 m 至
310m(130m范围内)底板突
然鼓起严重变形，造成向
回采工作面运送材料的

两名工人遇难。
事故发生后，省有关

部门及当地政府高度重
视，立即采取措施处置，
并成立事故调查组进行
调查。目前，事故原因正
在调查中。 (本报记者)

梁宝寺煤矿发生事故两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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